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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之变

当前，从新经济环境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或挑战的研究成果看，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应该改变这一会计

恒等式，以适应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行为会计、生态会计

以及知识经济、知识型企业、民本经济等方面对会计核算和管

理的要求。

1. 人力资源会计下的“变”。赫曼森 员怨远源年首次提出“人

力资源会计”概念后，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对“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产生了巨大影响或冲击，其“变”之成

果最多，也最复杂，可以说达到几十种。

仅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王金易（2007）认为，我国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剩余既不能由物力资本（以前统称

“资本”）独占，也不能由人力资本（以前统称“劳动”）独占，而

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两者协作并共享企业剩余，基本会计

恒等式可拓展为“资产=负债+（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物力资

本所有者权益）”。刘海生（2008）认为，基于无形资产、异质型

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及劳动者权益的会计恒等式为“有形资

产+无形资产=负债+劳动者权益+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权

益+物质资本所有者权益”。程夏和林祥友（2009）指出，对资

源要素及其产权特征渐进性认识下的三个会计等式分别表现

了物的所有权占统治地位时代人们对企业资源投入要素及投

资者权益的认识、人力资源会计下人们对人力资源所起作用

及人力资源产权逐步深化的认识、环境会计下人们对企业消

耗的环境资源及其提供者产权的新认识。

从以上可以看出，基于人力资源会计认识的“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之“变”与“不变”，很少或没有涉及到“资产”

和“负债”变而“所有者权益”不变、“资产”不变而“负债”和“所

有者权益”变、“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不变而“负债”变的情

形。我们从中也可知道，这种“变”与“不变”的关键区分主要在

于对人力资源作为一项资产处理的同时，对作为企业劳动者

的人力资源是否考虑参与企业权益的分担与分配，如分担企

业债权人权益则有人力负债，如分配企业所有者权益则有人

力资源所有者权益或劳动者权益等。

2. 知识经济下的“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杨

政等（2007）认为，应建立与智力资产产权特征相适应的利益

相关者会计模式，会计基本等式应拓展为“资产=物质资本所

有者权益+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刘

平良（2008）指出，知识产权地位的确立必将引起会计等式的

创新，即应将原来的会计恒等式扩展为：物质资产垣知识资

产越负债垣物质资产所有者权益垣知识资产所有者权益。这一

等式表明，在会计管理系统内，知识和人才已经成为企业或组

织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视同一项重要的特殊资产进行价值

核算和管理，知识劳动者不但获得自身价值的补偿，还将以所

有者的身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还有人认为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未来会计构建了以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

体系，因而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会计等式也

要变更为“知识资产垣人力资产垣有形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

益”。

上述研究表明，在知识经济下，“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的“资产”与“负债”可变也可以不变，而“所有者权益”必

变。因为，知识经济下的企业所有者包括财务资本所有者和知

识资本所有者。

3. 其他方面的“变”。

（1）民本经济下的“变”。朱学义（2007）在“论基于民本经

济的会计改革”（《当代财经》）、“论会计等式的演变与改革探

讨”（《未来与发展》）中指出，“民本经济”应该是“源本、资本、

富本”的经济模式，认为“民本经济”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选

择，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并提出了会计基本等式变革

的内容，即“资产=负债+民众权益”。

（2）利益相关者下的“变”。黄洁莉和张友棠（2006）在深入

研究利益相关者及其权益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产+物力资

产+其他利益相关者资产=人力资本权益+物力资本权益+其

他利益相关者资本权益”这一基于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新

型会计等式，旨在反映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各生产要

素间的产权关系。

（3）环境会计下的“变”。李洪光和孙忠强（2005）指出，环

境会计要素与一般会计要素一并构成企业的完全会计要素，

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所有者权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可

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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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现有之变后，提出从会计等式的定义、会计要素的规定和会计改革的要

求等看，“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作为会计等式的相对永恒存在而不会被变形、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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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示为：环境资产越环境负债+环境所有者权益。

（4）行为会计下的“变”。徐国君（2001）认为，在行为会计

模式下，行为成为与资产、权益并列的第三维要素，并与第一

维资产、第二维权益保持金额上的对应关系。因此，在行为会

计模式下构建“资产=行为=权益”这一立体等式，可以全面反

映企业价值运动。

除上述观点，还有会计等式的期权观、全额负债观、基金

观等。这些观点既着眼于会计对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价

值、劳动者权益等进行恰当的评价、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又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进行了新的理

解，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无疑是较为正确的表述和结论。

二、不变之理

会计等式的发展也应有一种相对不变的主流和主导，不

能动不动就对其进行扩展、改造，这是违背科学规律的。因此，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其科学性流传于世，是不能轻易

对其改之变之的，至少在目前会计要素和会计报表结构没有

根本改变之前。

1. 从会计等式的定义看。会计等式是指明各会计要素之

间基本关系的恒等式，也叫会计恒等式或会计平衡式。商务印

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把会计等式解释为在会计记账过程

中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恒等关系，如公司资产减去负债等于股

东权益。大多数学者往往直接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

个国际上最常用的等式来说明“会计等式是什么”。张原和李

旭鸿（2009）这样描述会计等式，“会计等式揭示了各会计要素

之间的联系，它是复式记账、进行试算平衡及编制会计报表的

理论依据”。从以上会计等式的定义不难看出，“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在会计理论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正如关继芳

（2010）所说，“会计要素是会计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会计等式

则是打开会计学理论大厦的钥匙”，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应是金钥匙。

2. 从会计要素的规定看。第一，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发布的第 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将一个经济事项确

定为会计的一个要素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可定义性，应予

以确认的项目必须符合某个财务报表的某个要素的定义；二

是可计量性，应予以确认的项目必须具有相关并充分可靠的

计量属性；三是相关性，项目的有关信息能够在使用者的决策

中导致差别；四是可靠性，信息应如实反映，不偏不倚，具有可

验证性。虽然专家学者对人力资源会计、知识经济、行为会计、

环境会计等条件下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有不同的认识

和理解，这些不同认识和理解下的类别区分均可反映资产、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内在特质，也可归于相应的会计要素中、形

成报表项目和日常账户，但这种分类充其量只是对资产、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这些会计基本要素的再分类，并不能成为一个

独立的会计要素，不能改变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作为独立

要素的特性。

第二，“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反映了价值增值运动处

于静止时的状态。既然前面所有研究的一些表述都将其列为

报表项目或具体账户，那么就不必画蛇添足地将“资产越负

债垣所有者权益”进行前述不同样式的系列改变。前述会计等

式中所涉及到的提法，充其量也只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的形式和内容变化，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并无本质上

的区别，实际上是完全可纳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范

畴内，没有必要单独在等式上进行无谓的扩充或放大。

第三，会计等式能反映会计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旨在揭

示各会计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会计六大要素没有变革前，

只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大静态要素，对其理解和认识

只能依从于此而进行具体分类或细化说明。比如，美国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将资产定义为“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

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种资

产必须是一项经济资源，未来可提供收益，必须为企业所拥有

或控制，可以用货币计量其价值。以此为据，那么人力资产、知

识资产、环境资产等都是资产，或者说都是对资产要素进行细

分后形成的具体要素。

3. 从会计改革的要求看。会计改革是全面、持续、渐进、

深入的，但目前还没有提及要对会计等式加以改革，至少没提

上议事日程。要对会计进行改革，也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变革不是对原有会计等式的否定，而是一种“扬弃”；二是

变革要密切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三是变革要反

映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经济管理的要求（朱学义，2007）。虽然会

计等式随社会环境、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管理要求的变化而变

化，但这种变化在目前只会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表面形式不变

下的具体内容变化。从此意义上说，“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

益”的最基本等式地位和约定表达至少在现阶段是不会变的。

三、结语

会计等式的区分，不论是基本会计等式还是派生或扩展

会计等式，不论是静态会计等式还是动态会计等式，不论是存

量会计等式还是流量会计等式，不论是第一会计等式还是第

二会计等式，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最基础的恒等式，而这种

恒等式应是会计发展中内在、较永恒的。不明确这点，就是一

种本末倒置式的会计研究与发展。因此，在会计所处的社会经

济环境不断改变并日益复杂以及会计实践纷繁复杂的情况

下，“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这一最基本的会计等式只会随

着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内容的丰富、范围的扩大而变得内

涵充实，它应作为会计等式的相对永恒存在，而不会被变形、

被扭曲、被消灭。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海生.嵌入无形资产的会计恒等式研究.商业经济与

管理袁2008曰9

2.杨政袁董必荣袁施平.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困境评析.会计

研究袁2007曰1

3.刘平良.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创新.管理观察袁2008曰

11

4.黄洁莉袁张友棠.基于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会计等式

设计.财会月刊渊会计冤袁2006曰12

5.李洪光袁孙忠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研究.审计

与经济研究袁2005曰10


